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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履行机构 
第三十二届会议 
2010年 5月 31日至 6月 9日，波恩 
议程项目 6 
《公约》第六条 

  《公约》第六条 

  主席提出的结论草案 

1.  附属履行机构(履行机构)注意到欧洲(瑞典斯德哥尔摩，2009 年 5 月 18 日至
20日)、亚洲和太平洋(印度尼西亚巴厘岛，2009年 10月 14日至 16日)、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多米尼加共和国巴瓦罗，2010年 4月 27日至 30日)就《公约》第六
条执行问题举行的区域专题研讨会的报告，

1 这些报告为经修订的关于《公约》
第六条的新德里工作方案执行进展中期审查提供了有用的投入。 

2.  履行机构请有条件的缔约方按照第 9/CP.13 号决定，作为紧急事项，为在非
洲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等最脆弱地区举行筹划已久的有关《公约》第六条执行问

题区域专题研讨会提供资金。 

3.  履行机构还请有条件的缔约方按照第 9/CP.13 号决定，为信息网络交换所
(CC：iNet)的全面落实提供资金。 

4.  履行机构核准了附件所载有关经修订的新德里工作方案执行进展中期审查的
职权范围。 

5.  履行机构请缔约方、相关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相关利害关系方在
2010 年 8 月 16 日之前向秘书处提交可能与完成中期审查相关的资料和意见，包
括相关资料，说明执行经修订的新德里工作方案的最佳做法和经验教训，以及妨

碍《公约》第六条有效执行的其他障碍。 

  

 1  FCCC/SBI/2010/2、FCCC/SBI/2010/3和 FCCC/SBI/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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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履行机构请秘书处按照职权范围，为支持中期审查编写报告，供第三十三届
会议审议。 

7.  履行机构鼓励缔约方考虑是否有机会吸收相关利害关系方参与与中期审查相
关的国家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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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经修订的关于《公约》第六条的新德里工作方案执行进展中
期审查的职权范围 

 一. 任务 

1.  《公约》缔约方会议第 9/CP.13 号决定决定于 2010 年对经修订的关于《公
约》第六条的新德里工作方案的执行进展进行一次中期审查，以评估方案的有效

性并找出正在出现的差距和需要，并在 2012 年对工作方案的执行情况进行审
查。 

2.  在同一决定中，《公约》缔约方会议请秘书处在 2010 年对工作方案进行中
期审查之前，与有关伙伴协作，在具备资金的前提下，举办区域和分区域专题研

讨会，交流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 

3.  《公约》缔约方会议还请秘书处基于国家信息通报和其他来源资料所载信
息，就缔约方执行《公约》第六条取得的进展编写报告，供附属履行机构(履行
机构)审议。为了 2010年的中期审查及 2012年的审查，将定期发布这类报告。 

4.  《公约》缔约方会议还请秘书处根据信息网络交换所的评价报告，1 进一步
强化信息网络交换所的用途和重要性，并为发布来自交换所和其他来源的信息提

供便利。 

 二. 目标 

5.  为了鼓励基于经验加以改进，中期审查的目标如下： 

(a) 总结经修订的新德里工作方案迄今为止取得的执行进展，注意到这项
工作仍在进行中； 

(b) 确定执行经修订的新德里工作方案的基本需要、潜在的差距及障碍； 

(c) 确定经验教训与良好做法，以便进行适当的传播、宣传、复制和介
绍； 

(d) 确定有关改善或推进执行经修订的新德里工作方案的进一步步骤的建
议。 

  

 1 FCCC/SBI/20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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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资料来源 

6.  为了便于中期审查，应从以下来源获取有关经修订的新德里工作方案执行情
况的资料： 

(a) 关于第六条执行问题的区域专题研讨会，包括第一轮区域专题研讨会
的报告； 

(b) 缔约方提交的材料； 

(c) 国家信息通报及其他相关国家报告； 

(d) 缔约方与相关组织通过信息网络交换所共享的有关方案执行情况的资
料； 

(e) 全球环境基金及其执行机构、联合国各组织、相关政府间和非政府组
织以及相关利害关系方的报告和提交的材料。 

 四. 预期成果 

7.  秘书处将参考第三章所列信息来源，编写以下资料，供履行机构第三十三届
会议审议： 

(a) 关于经修订的新德里工作方案执行进展的基本需要、潜在差距和障碍
的报告； 

(b) 关于全面落实信息网络交换所的报告； 

(c) 一份杂项文件，载列缔约方、相关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以及相关利害
关系方应履行机构第三十二届会议的要求提交的材料。 

8.  履行机构第三十三届会议将审议上文第 7 段所列文件及与完成中期审查相关
的其他任何资料，以便提出一项有关决定草案的建议，供《公约》缔约方会议第

十六届会议通过，该决定草案应包括确定有关改善或推进执行经修订的新德里工

作方案的进一步步骤。 

 

     


